附件2
[bookmark: _GoBack]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表
	申请人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户籍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人员类型
（在符合条件的“□”内打√）
	□就业困难人员
	□大龄失业人员 □零就业家庭成员 □残疾失业人员
□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员
□连续失业一年以上人员
□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的人员
□县以上（含县级）劳动模范 □军人配偶 □烈属
□单亲抚养未成年人者 □刑满释放的“三无人员”       □脱贫人口           □农村低收入人口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认定日期
	

	
	□离校2年内的
高校毕业生
	毕业院校
	

	
	
	毕业日期
	

	
	
	毕业证书号码
	

	
	□返乡入乡农民工
	

	项目名称
	
	开户行
	

	开办日期
	
	户名
	

	地    址
	
	账号
	

	市场局意见  
	经调查，该申请人在创办本项目前，未查到有以往其他注册登记信息，确属首次创业。
  
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就业中心   意见
	该申请人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，同意发放补贴        元。

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
（公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财政局意见
	同意拨付补贴        元。

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
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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